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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7_AC_AC_c30_35584.htm 第十一节 入境展览物品一、入

境展览物品报检范围：包括：参加国际展览的入境展览物品

及其包装材料、运输工具等。二、报检要求：展览品入境前

或入境时，货主或其代理人应持有关单正向检验检疫机构报

检，检验检疫机构根据有关规定出具《入境货物通关单》，

不必进行品质检验。1、入境展览品运抵存放地后，检验检疫

人员实施现场检疫，经现场检疫合格或检疫处理合格的展览

物品，可以进入展馆展出，经检疫不合格又无有效处理方法

的作退运或销毁处理。2、入境展览物品仅供用于展览，未经

许可不得改作它用。展览会结束后，所有入境展览物品须在

检验检疫人员监管下由货主或其代理人作退运、留购或销毁

处理。留购的展览物品，报检人应重新办理有关检验检疫手

续。3、退运的展览物品，需出具官方检疫证书的应在出境前

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经检疫或除害处理合格后，出

具有关证书，准予出境。4、来自美国、日本、欧盟和韩国的

展览物品入境时，报检人须按有关木质包装的规定提交相应

证书或声明。5、入境展览物为旧机电产品的应按旧机电产品

备案手续办理相关证明。判断题：留购的展览物品，报检人

应重新办理有关检验检疫手续（）。答案：对判断题：入境

展览品中的旧机电产品不需要按旧机电产品备案手续办理相

关证明。()答案：错第十二节 来自疫区的货物一、疫区的概

念1、概念：参见教材562、疫区分为：动物传染病疫区、植

物疫区、人类传染病疫区二、来自疫区货物的检疫1、来自动



植物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不能入境。来自疫区的其他货物

在报检要求上与非疫区相同，为防止疫情传入，进行严格的

检疫处理。2、来自疫区货物的检疫要根据疫区及货物的具体

情况来确定，一般而言，与疫情有关的对应产品不能进口。

三、来自疫区货物检疫处理（一）动物检疫处理1、概念：指

检验检疫机构对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及其他检疫

物所采取的强制性处理措施。2、方式：除害、扑杀、销毁、

退回或封存、不准入境、不准过境。（二）植物检疫处理1、

方式：与动物检疫处理要求基本一致，也有所不同，一旦发

现有疫情的，作熏蒸、热处理、消毒等植物检疫除害处理，

不能做除害处理的，不准入境或过境，已经入境的作退回或

销毁处理。2、结果：（1）检疫不合格的：签发《检疫处理

通知单》。（2）对能够做除害处理达到要求的货物，做除害

处理。（3）不能做除害处理或除害处理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做退回或者销毁处理。（4）经检疫合格或经除害处理合格

的，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三）卫生处理1、卫生处理：

指隔离、留言和就地诊验等医学措施，以及消毒、除鼠、除

虫等卫生措施。2、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入境的交通工具、人员

、集装箱、尸体、骸骨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行李、货

物、邮包实施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卫生监督和卫生处理

四、禁止入境的疫区货物当某个国家发生新的疫情时，质检

总局根据需要发出公告，禁止可能染疫的物品及其相关产品

入境，直到疫情解除。第十三节 鉴定业务的报检一、外商投

资财产价值鉴定：（一）报检范围价值鉴定的内容包括：品

种、质量、数量、价值和损失的鉴定。1、品种、质量、数量

鉴定的内容包括：品名、型号、质量、数量、规格、商标、



新旧程度及出厂日期、制造国别、厂家等进行的鉴定。2、价

值鉴定的内容包括：对投资财产现时的价值进行的鉴定。3、

损失鉴定的内容包括：对投资财产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引

起的损失的原因、程度，以及损失清理费用和残余价值的鉴

定。（二）、办理“具体检验鉴定”手续的程序提出申请受

理报检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放行办理具体检验鉴定手续

鉴定《价值鉴定证书》，1、报检人应向口岸或到达站检验检

疫机构提出申请，口岸或到达站检验检疫机构审核其有关单

据符合要求后受理其报检申请，并予以签发《入境货物通关

单》。2、凭此单向海关办理通关放行手续。货物通关后，货

主或其代理人应及时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联系办理具体检

验鉴定手续。检验检疫机构对鉴定完毕的外商投资财产签发

《价值鉴定证书》，供企业到所在地会计事务所办理验资手

续。（三）、应提供的单据： 1、报检时报检人按规定填写

《入境货物报检单》并提供相关外贸单据：合同、发票、装

箱单、提(运)单等。2、首次办理的企业应提供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公司章程、进口财

产明细表。3、若投资物涉及废、旧物品及许可证管理的物品

应取得相应证明的文件。二、“残损鉴定”（一）、“残损

鉴定”的范围：进口商品发现货损货差、错发货等情况时应

及时向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残损鉴定。（二）、申请鉴定的时

间和地点（重要考点）1、卸货时发现包装或外表残损的进口

商品，应在船方签残后或最迟在提货前申请鉴定。2、需要登

轮了解受损情况，确定受损范围和判定致损原因的，应在卸

货前申请鉴定。3、对易腐、易变、易扩大损失的残损商品，

发现残损立即申请鉴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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